
香港人向何處去？

本世紀上半期末，毛澤東寫了《南京政府向何處去？》，接著中國

大陸政權易手，並形成迄今猶實際存在著的“一國兩區兩黨兩府兩制”

的局面。本世紀下半期末，經過毛澤東繼承者和英國的協議，香港的

政權即將易手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“一國兩制”不啻一篇《香港人向何

處去？》。

香港，是目前全球華人社會最自由、最富足的地方，號稱“東方

之珠”。經過一百五十載的滄桑，這艘長年漫游海外的寶船就要駛返

故國。船上近六百萬搭客前途未卜，他們任由新舊船主一再辦理移交

手續而無從選擇，他們不知等待自己的未來命運是甚麼。寶船也許靠

到一個更堅實的碼頭，也許是長久地停泊在避風塘內，也許中途擱淺

或︙︙，一切暫時都難以斷定。

面對1997年7月1日中英主權轉移的大限，數百萬香港人的反應

是極端錯綜維妙的。出現了一股規模不大但人數穩定、可觀並漸次增

加的向外移民潮流。雖然能夠將移民付諸行動的只是少數人，但大多

數人的腦際肯定不止一次地閃過“移民！移民？”以階層而論，上下兩

部分的態度比較明朗、肯定：上層富足者，或財產不多但年富力強、

水平較高的專業人材，他們多義無反顧地向外走了；下層的廣大勞工

大眾和一般職員，他們想走也走不成，只好安心等待有無奇跡出現。

最最痛苦、動搖的是中產階級，他們雖然有資本可以移民，但那一點

錢財拋到歐、美各國不啻滄海之一粟。他們捨不得離開生於斯長於

斯、使自己奮鬥有成的香江寶島，想向外移民又不知未來命運是否好

過1997年後的故土，於是有好多人還在觀望、徬徨。在香港居民中，

自七十年代由大陸南來的新移民佔有相當的比例，這一二百萬人大致

可分為兩類：大多數人經過一次移民，早已筋疲力竭，似無餘力再作

生命途程中的另一次衝刺，要移民也只有等待其子女了；一部分人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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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幾經辛苦，也曾洗碗刷碟的，好不容易混到某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

理之地位，想移民又怕再度去洗碗刷碟，因此和其他中產階級人士同

樣徬徨、動搖。

根據有關部門統計的數字，現在香港每年約有五六萬人向外移

民，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。這些人中間，除部分因直系親屬關係

而得以移居他國外，多屬投資移民或人材外流。於是，近年來在香港

社會中，“防止人材外流”的呼聲甚囂塵上，殊不知這種提法是違反歷

史客觀規律的。

綜觀古今中外歷史之發展，移民潮流在在都有、比比皆是。一

般來說，移民浪潮總是由落後地區向先進地區、由貧窮地區向富裕地

區、由專制地區向自由地區波動的。一個充滿專制、貧困的落後地

區，儘管禁止“人材外流”，但潮流往往難以人為地加以阻遏。反之，

比較自由的富裕地區，通常總是“人材薈萃”，人流紛湧而至。其因無

他，蓋人類天性總是要求豐衣足食、酷好自由獨立。其實人材之外流

並非自今日始，觀諸數千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，當時各國為了爭霸稱

雄，競相延攬人材，而眾多有識之士往往懷才四適、周遊列國。正是

因為有競爭、有比較、有鑑別，所以出現思想上“諸子蜂起，百家爭

鳴”、政治上“布衣興起，重用客卿”的黃金時代。許多立大功、建大

業者多非本國人，而是由外國流入之人材，如齊用衛人管仲，吳用齊

人孫武、楚人伍員，越用楚人范蠡、文種。尤其是秦國，更以善用百

里奚、商鞅、張儀、范睢、李斯等客卿而馳名，並終於兼併各國而一

統神州大地。

人材外流對於母國故土固然不利，但既然用不上或留不住，只

好無可奈何任其去。況且以無階級的真正國際主義而言，“人材無祖

國”。中外歷史上的人材外流或某些移民潮，對人類的進步發展是起

過推動作用的。例如，英國、法國等歐洲人的移民美洲，使美國建成

為今日全球人嚮往的自由民主聖地；中國歷代華僑的海外拓殖，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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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各國的經濟、文化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；1949年後，許多大陸中國

人移居於港、台等地，對於今日亞洲這兩“小龍”的勃興貢獻良多；至

於“六．四”以後、“九七”以前的華人移民潮，對於加拿大、澳洲及其

他各國的發展作用如何，吾人將拭目以觀之。

外流人材之流向某國，自然是為了本身的利益。而某國之允許

人材內輸何嘗不是如此。在這况，切忌為危言聳聽的大理論、大口號

所誤導而想入非非。“六．四”後許多留學生真的留在外國了，他們當

然不是像某些人說的“賣國”。而外國留下他們也非純粹為了“人權”，

更重要的是要利用這一大批華人中之“精英”，至於其他作用不大的

外來移民便須大加限制，禁止他們“分一杯羹”了。對於各國之限制流

民入口，自是無權抨擊、無可厚非，然以人類的博愛觀點視之，對各

種難民似無大加譴責之必要。每當從香港電視的螢幕看到追捕、審

訊、押解、驅逐“非法入境者”的鏡頭，自己的內心總是難以平靜。同

是“移民”，合法者自是幸運兒，非法者只好自歎命薄。然不論合法、

非法，這些移民者均屬自願，其衷心願望無非追求美好生活與民主自

由，或者希圖更換環境以便改變命運。

一年多來，香港社會最熱門的新聞不外如下數項：基本法的諮

詢定稿，支持大陸民主運動，堅持遣返越南船民，力爭港人之居英

權，防止人材大量外流等。其實這些新聞雖然發生地點相距遙遠、參

與民族膚色迥異，然其本質毫無二致：追求人的根本權利。越南人為

了起碼的生存而甘冒葬身魚腹之風險，中國人為了民主自由而勇敢地

吶喊、戰鬥，香港人為了保證未來幸福而關心基本法的制訂，部分香

港人為了避免未來不可知的厄運苦苦向英國政府要求，英國人為了保

證自身生活水平不致下降而拒絕香港人的請願。這一切一切，難道不

都是人類保障自身衣食住行需要、爭取更加自由美滿生活的天性之充

分體現嗎？！

最近，英國政府終於通過了新的港人居英權方案，由女皇陛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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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准恩賜五萬個家庭的成員，可以在1997年前成為大英帝國本土的子

民。這當然是一件好事，因為至少可以滿足大約二十萬人自願追求的

佳望。不過如果將此舉鼓吹為“防止人材外流”、“增強港人信心”，則

又大可不必。雖然申請手續正在開始辦理，但誰可廁身這二十萬“幸

運兒”之行列，恐怕大局早定。這五萬個家庭對1997年前港英當局的

運作是絕對必須的：英國必須保護長期以來絕對忠於自己的特殊香港

人，英國必須保證有一部分要員一直工作到主權移交為止，英國需要

那些各界精英分子繼續為自己服務。至於此舉於港人信心是補是損，

會否引起公務員的分裂，1997年前香港社會將出現甚麼軒然大波，現

在要正確預言似嫌為時過早。

總之，能走的自己正在千方百計設法走，該走的英國也已妥貼

周到在安排走。走的人無可厚非，不能說他們不愛祖國，因為愛國不

一定“愛屋及烏”，況且選擇國籍、追求自由、反對暴政均是人類與生

俱來的天然權利。可是，能走得成的畢竟是少數。對於必須或只能留

在香港的絕大多數人，他們應該怎樣辦？擺在他們面前的，也有一個

“向何處去？”的問題，那就是如何利用數年的光陰，為自己未來的生

活，多爭取一點保證。

以現在大多數香港人的心態而言，最鍾意的是過著“自由自在”的

生活，並且切望1997年後亦能如此。所謂“自由自在”，至少包括：第

一，經濟繁榮，物資豐富；第二，政治自由，法制健全。這實際上正

是故美國總統羅斯福所謂的“免受匱乏的自由”及“免於恐懼的自由”，

是天賦人權。但這些只是港人的主觀願望，他們今日可以得到，而明

日就很難預料了。譬如香港這個自由港的繁榮，是經歷長久歲月而由

諸方因素促成的，現在許多港人的資本抽走了，而外資或中資立即填

補了真空，他們的經營是否如本土人那樣兢兢業業，或者更有過之而

無不及，難以一概而論、事先斷言。

至於未來港人的政治自由，同樣取決於多方之因素：中國大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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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政制之發展如何，繼續執政的中共能否信守其“五十年不變”的諾

言，港人會否萬眾一心為爭取民主自由而鬥爭。這况僅舉憲法與基本

法為例，略抒自己的淺見。從字面上看，中國憲法規定的人民權利與

自由不可謂少，諸如言論、出版、集會、結社等等，幾乎應有盡有。

但這些自由一旦和總綱的堅持一黨專政等原則發生“衝突”，就全部化

為烏有。這涉及如何界定言論、出版自由的限度問題。真正言論自由

的標準應是“君子動口不動手”，如無以行動去破壞法制或政府的合法

運作，僅有反對政府的言論、文字是無罪的。以是觀之，方勵之等爭

取的無非是真正的言論、出版自由，怎麼可以因他僅在口頭、文字上

反對總綱規定的“原則”，就宣佈或自承為違反憲法呢？違反憲法這個

根本大法就是違法，是犯罪的行為，而行使言論、出版自由的天賦人

權絕非犯法。另如香港未來基本法的總綱也規定了許多非堅持不可的

原則，包括維護國家統一等等，倘若香港人以言論或文章發表不同的

乃至相反的意見時，算不算違背基本法呢？像類似此等“法律漏洞”正

需要廣大香港人民奮起力爭，以求修補、完善，不致將來重蹈“欲加

之罪，何患無詞”的覆轍。香港是個法制社會，以法律完善、明細而

著稱，香港又有那麼多大律師、中律師，倘能致力於此而不畏強權、

不謀私利，則一步實際的行動勝過一打民主的宣言，對於港人的未來

就多一分幫助，是為“港人之福”！

二十世紀即將逝去，但人類迎來的將是新的更加美好的二十一

世紀。雖然“何去何從”正嚴重困擾著香港的華人社會，但如能丟掉幻

想，切實行動，則港人對未來無論遇到甚麼都不會驚惶失措了。但願

我們不僅能拋棄“世紀末”的沒落感，而且能去除對“一九九七”的恐懼

感，挺起胸膛去迎接明日、明月、明年、明世紀！

1990年8月1日於香江南溟齋

（紀念新加坡“南洋學會”創立五十周年、“邁向廿一世紀的海外華人社會”國際學
術研討會論文；另刊於《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亡》，學津書店2000年增訂版）




